采购公告

辽宁万宸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受 盘锦市公安局大洼分局 的委托，对项目新型案件勘验取证系统（项目编号：LNWC2021169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竞争性谈判，现欢迎合格的供应商参加本次竟谈活动。

项目概况

1、项目名称：新型案件勘验取证系统；

2、盘锦市公安局大洼分局采购编号：DWGAJ20211004
3、采购内容：包号：01，新型案件勘验取证系统采购，具体内容详见采购文件；
4、项目预算：105,000.00元;

5、履约地点：盘锦市公安局大洼分局；

6、履约期：签订合同后五个工作日内完成
二、合格供应商的资格条件

1、供应商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依法注册的独立法人或其他组织，供应商须持有国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；

2、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，中标人不得将项目转包或分包；
3、供应商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、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、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的重大违法记录；通过“信用中国”(网站：www.creditchina.gov.cn/)、“中国政府采购网”（网站www.ccgp.gov.cn）等渠道查询，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。
三、是否允许联合体投标

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参与投标；

四、供应商报名及采购文件的获取

1、供应商须提供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（或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副本、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）、银行开户许可证或《基本存款账户信息》、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书（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、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），以上资料需提供复印件一套（复印件须逐页加盖单位公章）于2021年11月05日至2021年11月10日8 时30分至11时30分（北京时间，节假日除外，下同），13时30分至15时30分通过电子邮件报名方式获取采购文件。以上所有证件扫描件发送至邮箱，邮件主题“（项目名称）”并写明公司名称、联系人、联系电话发送到邮箱（扫描件要求原件扫描，字迹、画面清晰），所有证件扫描件发送至指定邮箱（3437662881@qq.com）后致电，确定报名时间以收到符合要求的报名资料邮件为准；

2、采购文件售价500元/套，售后不退。

3、交纳投标保证金：购买采购文件成功后，交纳谈判保证金人民币1,000.00元整。（交纳时间以投标保证金到账时间为准，交纳时须注明项目名称）。

账户名称：辽宁万宸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盘锦第一分公司
开户行：中国银行盘锦河畔支行
帐 号 ：294 778 254 908
五、递交投标文件截止及开标时间，递交投标文件及开标地点
递交投标文件截止及开标时间：2021年11月12日09：00 (北京时间) 递交投标文件及开标地点：盘锦市兴隆台区石油大街141号11楼1101室，届时请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出席。

本项目采取不见面交易，投标人需将投标文件在递交文件截止时间前快递至投标

文件接收地点，开标前5分钟，我方工作人员将开启腾讯会议室并提供会议室进入密码（投标人手机须保持正常开机状态，并提前下载并安装腾讯会议APP），届时开标将采取视频直播的方式进行现场开标，如投标人无疑义则通过视频现场确认。
六、发布公告的媒介
本采购公告在中国政府采购网上发布。

七、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的名称、地址和联系方式

采 购 人：盘锦市公安局大洼分局

地    址：盘锦市大洼区向海街道红海滩大街68号

联 系 人：蒋林

联系电话：15142710866

采购代理机构：辽宁万宸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地  址： 盘锦市兴隆台区石油大街141号12楼1205室
联系人：马工 

电  话: 15804274266
